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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南方电网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南网通航公司2026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服务
零星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一、项目内容
根据南网通航公司推进2026年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需要，拟采购一家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2023-2025年高新企业认定研究开发费用专项报告和2025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报告（均含编制辅助账）。
二、项目要求
（一）事务所资质要求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第一条第三点规定，出具专项报告的中介机构需符合以下条件。
①具备独立执业资格，成立三年以上，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
②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占职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
③相关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国家科技、经济及产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有关要求。

（二）人员稳定性保证
1.由不少于2人组成的专业团队提供服务支持，团队负责人需由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担任。
2.供应商应保证项目实施团队的主要人员稳定，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私自更换团队负责人和成员。
（三）人员工作经验保证
1.供应商需根据项目具体要求，明确项目实施人员配备方案，并提供参与该项目人员的履历，甲方认为不合适的需及时更换项目参与人员。
2.因本次审计项目涉及对专业判断较为专业，因此服务人员的项目负责人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的资质。如果同时具备优选选择。
3.服务人员拟委派的成员中其中至少有1人曾出具过一份《研究开发费用专项报告》以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报告》。
三、项目交付物
（一）交付物内容：
1.南网通航公司2023-2025年研发支出辅助账（高新口径）；
2.南网通航公司2023-2025年高新企业认定研究开发费用专项报告；
3.南网通航公司2025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辅助账；
4.南网通航公司2025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报告。
5.委托方要求的其他附件资料。
（二）交付物标准
专项报告需经供应商机构及经办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签章，并通过采购人内部审查。项目实施过程中，供应商应至少组织一次阶段成果沟通和一次最终成果汇报，并根据采购人意见完成成果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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